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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法律廉政、財經廉政 
科 目：公務員法概要（包括任用、服務、保障、考績、懲戒、交代、行政中立、利益衝突迴

避與財產申報） 
楊易老師解題 

一、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的醫師甲，自中華民國（下同）108 年 1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12 日期

間，進行公立醫院的法定採購事項，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收取賄款以進行採購。嗣後

經由匿名舉報，110 年 2 月 1 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啟動偵查程序，甲在偵查程序中認錯

並坦承不諱，嗣後甲受有罪判決確定，並受褫奪公權之宣告。因上開違法行為，甲亦被停止

其職務，且被移送至懲戒法院（庭）審理。甲於懲戒法院審理期間抗辯如下：甲雖為衛生福

利部所屬醫院的醫師，但非公務員懲戒法所稱之「公務員」，且基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甲

已遭受刑事處罰，更被停止職務，故不應再受到懲戒處分。準此，懲戒法院可否另為懲戒處

分？（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最高五顆星)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爭點有二，刑懲併行(懲戒法第 22 條)屬於萬年考古題，本題的取分關鍵

應為公立醫院醫師是否屬於懲戒法的適用對象，依據歷來實務案例，均認為公立

醫院醫師屬於懲戒法的適用對象，此爭點涵攝正確始能獲得高分。 

《命中特區》志光出版社，11007 五版/AH7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體系與爭點/第 8章

/P463~P464，命中 50% 

【擬答】 

甲的抗辯顯無理由，說明如下： 

甲為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的醫師屬於公務員懲戒法的適用對象，甲的理由和不足採： 
公務員懲戒法並無明定懲戒對象，故此法所稱「公務員」依據相關解釋，原則僅得以公務

員服務法第 24 條(111 年修法後改列為服務法第 2 條)規定認定。 
公立醫院係國家或其機關為特定目的，將人與物作功能上結合，並制定法規作為組織之依

據所設置之組織體，與公眾或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利用關係，性質上為保育性營造物，

而成為行政體系的一環，在公立醫院體系下服務的醫療人員，當視為公務員，被付懲戒人

既為公立醫院醫事人員，核屬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所指之公務員，如有違失情事，自當

有公務員懲戒法之適用。申言之，如有違法失職，自有公務員懲戒法的適用，且監察院歷

年來已對公立醫院之醫師進行彈劾，並經懲戒法院判決在案。 
甲雖遭刑事處罰，更被停止職務，仍可予以懲戒： 
查公務員懲戒法第 22 條規定，同一行為，不受懲戒法院二次懲戒。同一行為已受刑罰或行

政罰之處罰者，仍得予以懲戒。其同一行為不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亦同。 
蓋公務員懲戒係採取刑（行）懲併罰原則，同一行為若已受刑罰或行政罰處罰者，仍得再

予懲戒。縱公務員應受懲戒之行為係受免刑、無罪、免訴、不受理之判決，或經不起訴、

緩起訴處分者，亦同。究其原因係由於兩者處分之性質不同，處分機關迥異，且公務員違

法行為，除須負刑事責任外，尚有行政責任，兩者處分並無相違背，自可不適用刑法之

「一事不再理原則」。 
另甲被停止職務，無論屬於懲戒法第 4 條的當然停職或第 5 條的先行停職，性質均非懲戒

法第 9 條的懲戒種類，並不構成同一行為受重複懲戒，自無違背一事不二罰現代法治國家

之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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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為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因其三親等以內血親乙為縣市長選舉之候選人，於競選

期間，甲公開為乙站台、助講、拜票，嗣後甲被依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等相關規定，予以

懲處。為此，甲不服系爭懲處處分而提起救濟，並於救濟期間提出如下主張：甲為公立學校

之教師，並非公務人員，而不受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所規範，且即便受該法所規範，因甲乙

之間為三親等以內血親的關係，故亦不違反該法之相關規定，況且，系爭懲處處分乃依法無

據，因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中，並無賦予行政機關可為懲處處分之規定。請問：甲之上開

主張，是否有理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最高五顆星) 
《破題關鍵》本題均屬行政中立法的傳統考點，只要能掌握行政中立法第 17、9、16 條，且涵

攝正確應能獲得理想分數。  

《命中特區》志光出版社，11007 五版)/AH7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體系與爭點/第 9章/ 

P571、P581、P591，100%命中 

【擬答】 

本案甲受懲處處分於救濟期間的主張，是否有理由，依法分析如下： 

甲為公立學校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應受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中立法)規範，甲的主

張無理由：查中立法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公立學校校長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為中

立法準用對象，甲符合本款規定，自屬中立法準用對象。 
甲因其三親等以內血親乙為縣長選舉之候選人，於競選期間，公開為其站台已違反行政中立

法第 9 條：查行政中立法第 9 條第 6 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

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準此，甲公開為其

三親內血親之公職候選人乙站台，不符上述規定，甲的主張顯無理由。 
依據中立法第 16 條規定，行政機關就違反中立法公務員可為懲處：查中立法第 16 條規定，

公務人員違反本法，應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

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基此，甲屬中立法的準用對象，

並以違反中立法第 9 條，行政機關自得依據中立法第 16 條規定予以懲處，甲的主張並無理

由。 
 

三、就懲戒處分與懲處處分之區別，請分別從法律依據、處分機關、處分原因之三個面向，分析

兩者處分之不同。(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最高五顆星) 
《破題關鍵》本題亦屬傳統爭點比較懲戒懲處的不同，解題時建議將懲戒法 109 年的修正重點

及現行制度行政責任懲戒懲處雙軌制的問題點出，較能獲得高分。 

《命中特區》志光出版社，11007 五版/AH7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體系與爭點/第 8章/ 

P464~P465，100%命中 

【擬答】 

有關懲戒處分與懲處處分的區別，整理如下： 

法律依據不同： 
懲戒處分的法律依據為公務員懲戒法。 
懲處處分的法律依據為考績法及相關法規，例如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或各機

關懲處規定。 
處分機關： 
懲戒處分的處分機關為懲戒法院，依據 109 年新修正的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對懲戒法院的

懲戒判決可循一般救濟程序，進行上訴或抗告救濟，並採一級二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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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處處分的處分機關為服務機關，且依照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由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

首長覆核，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對於懲處不服依據釋字第 785 解釋及 109 年保訓會人

事行政行為一覽表，記大過、記過、申誡由管理措施改認為處分，救濟改採復審、行政訴

訟，併此說明。 
處分原因： 
懲戒處分的原因： 
查公務員懲戒法第 2 條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另考量懲戒法之制定旨在整飭官箴，維護政府信譽，爰參酌德國聯邦公務員法規定，區

分職務上行為與非職務上行為，明定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須致嚴重損害政府

之信譽時，始得予以懲戒。 

懲處處分的原因：除考績免職（考績法第 6 條、第 12 條）、記大過（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外，其餘考績懲處尚無明文規定事由。 

又公務員行政懲處及司法懲戒雙軌併行制度雖為我國現行法制所採行，然由於兩者間概念含混、

行政機關具雙重權責、制裁手段部分重疊，以及行政效率與公務員權益保障間法益衡量等因素，

致使在實務運行上屢生疑義，未來宜從長遠角度思考兩者併行甚或規劃兩制合一，或做較大幅

度之修正，審議檢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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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不服，依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之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後，未獲救濟，是否仍得再提起行政訴訟以茲就濟，且理由

為何?請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之意旨，予以分析。（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最高五顆星) 

《破題關鍵》本題涉及釋字 785 的基本考點，惟建議應答內容可適度增加理由書提起行政訴訟

的限制，方能增加應答內容的深度。 

《命中特區》志光出版社，11007 五版/AH7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體系與爭點/第 10 章/ 

P661~P662，100%命中 

【擬答】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的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不服，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後，未獲救濟仍得再提起行政訴訟，依據釋字第 785 號意旨，說明

如次： 

按傳統實務認為，就工作條件或管理措施不服的救濟，僅能申訴、再申訴，不得提起行政訴

訟，惟釋字第 785 號解釋指出，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但其作為基本權

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

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提起申訴、再申訴以為救濟，因措施或處置是否不當，

不涉及違法性判斷，自無於申訴、再申訴決定後，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惟上開規定並不

排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

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以落實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 
又依據釋字第 785 號解釋理由書，提及公務人員提起行政訴訟的限制： 
須符合各種訴訟類型的法定要件：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

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 
公務人員的權利是否遭到違法侵害，須個案具體判斷：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

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

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

換言之，輕微的干預，不構成權利侵害，也不能提起行政救濟。 
行政法院就行政機關本於專業及對業務之熟知所為的判斷，應該給予適度的尊重。 
又從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可知，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

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且個案是否

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

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

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 
另行政法院就行政機關本於專業及對業務之熟知所為的判斷，應該給予適度的尊重，附此敘

明。 


